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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體育署 函
地址：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
聯絡人：陳嬿伊
電話：02-87711849
傳真：02-27514523
電子郵件：yi791@mail.s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體署全(一)字第1130019739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019739A_113年度精進研習實施計畫.pdf)

主旨：檢送113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精進研習課程實施計畫1

份，請轉知並鼓勵貴屬具備參訓資格之人員踴躍報名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持有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書者累積證書效期展延所

需之專業能力點數，爰依據「國民體適能資格檢定辦法」

委請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辦理旨揭研習課程，全程

參與者除將核發研習證書外，並將授予渠等上開專業進修

項目之點數。

二、關於本案如有詢問事項，請逕洽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

會，（02）77496876蔣小姐、（02）77496879翁小姐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、各直轄市政府體育局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體育會、
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軍警大專校院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
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大同高中 11305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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